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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疫情概况



截止2024年6月，新报告现住址为我区的艾滋病患者102例，其中

HIV感染者68例,艾滋病病人35例。

累计报告现住址为我区的存活艾滋病患者1859例，其中HIV感染者

1110例,艾滋病病人749例。

目前我区疫情处于低流行水平。

艾滋病疫情概况



特征分析（构成比）：

1.以青壮年为主，25-60岁的占88%。

2.男女比例为：4.5:1

3.以性传播为主，占98%。

      异性传播      57.6%

      男性同性传播  40.8%

 注射毒品      1.%

艾滋病疫情概况



什么是艾滋病



什么是艾滋病

    艾滋病是由艾滋病病毒(HIV)感染引起的一种严重、

不可治愈的慢性传染病。

    HIV主要破坏免疫系统的 T 淋巴细胞，使人体免疫

功能受损，导致被感染者免疫功能部分或完全丧失，继

而发生机会性感染和肿瘤，临床表现多样化。



窗口期

HIV在体内复制
无特异临床表现

什么是艾滋病



窗口期：从HIV感染人体到感染者

血清中的HIV抗体、抗原或核酸等

感染标志物能被检测出之前的时

期。现有诊断技术检测HIV抗体、抗

原和核酸的窗口期分别为感染后的3

周、2周和1周左右。

    

依据：《艾滋病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诊断》（WS-293-2019）



Ø HIV主要存在于艾滋病患者的血液、精液、阴道分泌物、乳汁、病毒提

取物及其他含有血液的体液中。 

Ø 目前尚未发现人类以外的其他传染源。

精液
11,000

阴道
分泌液

7,000

血液

18,000

羊水

4,000

唾液

1

什么是艾滋病



艾滋病病毒特性：

1.主要存在人体液中，在体外生存能力极差，不耐高温，

抵抗力较低，离开人体不易生存； 

2.对一般的消毒剂（如50-70%酒精、10%漂白粉等）敏感；

对热敏感，在56℃条件下30分钟即失去活性。

3.大量事实证明：HIV在人以外的环境中生存能力相当弱，

如果暴露在空气中则很快死亡，因此传播途径非常有限。

什么是艾滋病



“三要素”：

1. 有大量的、活的病毒（血液、精液、阴道分泌物）

2. 有体液交换发生

3. 有进入身体的窗口（粘膜或皮肤伤口）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



血液接触传播
母婴传播

性接触传播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



性接触传播：

1.目前主要的传播途径

2.一般指“插入式”性行为

3.高危因素

性伴数

是否使用安全套

有无同时感染其他性病

HIV感染者和AIDS病人体内的病毒载量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



血液传播：

1.接受被HIV污染的血液及血液制品传播；静脉吸毒共用针具；

2.接受HIV感染者/AIDS病人的组织、器官、精液等；

3.使用受污染的器械注射、针灸、拔牙、纹身、穿耳；

    共用剃须刀、牙刷也可能造成传播！！！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



血液传播：
1.接受HIV污染的血液或血制品单次暴露被感染的概率大于90%。

•2.与HIV感染者共用注射器静脉吸毒单次暴露的传染概率为0.67%。

3.不慎被污染HIV的器具如针头刺伤皮肤，或粘膜直接接触到含有

HIV的体液，单次暴露的传播概率为0.3～ 0.5%。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



母婴传播：
    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母亲可以在 、

中或产后 时将HIV传染给胎儿或婴儿，其传
染概率约为1/4。经母婴阻断，可降至4%以下。

    母婴途径感染的婴儿，若不接受抗病毒治疗，平
均寿命一般为5年。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



日常生活和工作接触不会传染艾滋病



亲吻

日常生活和工作接触不会传染艾滋病



蚊子叮咬不会引起HIV感染

 HIV不能在蚊子体内存活

 蚊子口器上的HIV数量远不足以引起感染

 蚊子被打死后的溅血HIV数量远不足以通过叮咬伤口引起感
染

 蚊子吸血时不会把血液吐回进人体

 流行病学调查没有证据证明可以引起感染



医疗行为中有哪些是需要注意的

经血/体液传播要素：
   1.病毒进入身体的窗口：新鲜的伤口。

   2.大量的、活的病毒：新鲜的血液/体液。
   
   3.有体液交换发生：
     伤口直接接触新鲜的血液/体液。



医疗行为中有哪些是需要注意的

1.明确患者的感染状况

2.做好个人防护

3.熟练掌握侵入性诊疗技术规范

4.一旦发生意外暴露，严格按照技术规范进行
处置和报告。  



如何预防艾滋病



如何预防艾滋病

                              专一性伴
u 安全的性行为：
                            

                             及时治疗性病

u不共用牙刷、剃须刀，不纹身

u或绝毒品，特别是注射吸毒

u婚检孕检

uHIV（+）妇女怀孕应提前做好孕

前咨询，  避免人工哺乳

避免性传播

避免血液传播

避免母婴传播



如何预防艾滋病

    一旦发生高危行为，就存在感染HIV风险，

如有必要需在尽快使用预防性服药（72小时内）。        



艾滋病的治疗



艾滋病的治疗

艾滋病治疗的基本情况：

1. 目前无有效治愈药物，但可控制病情发展。政府提供免费抗病毒

治疗药物。

2. 联合抗病毒治疗必须规范用药、终生用药，否则易引起耐药。

3. 及早治疗已出现的机会性感染及肿瘤。

4. 预期寿命可与普通人无异。



艾滋病的治疗

艾滋病治疗我区情况：

1. 艾滋病定点治疗医院：南方医科大学顺德医院。

2. 开诊时间：每周二、三、五的上午。

3. 抗病毒治疗期间免挂号费、相关检测费（顺德）。



艾滋病法律法规与相关政策



1.对明知自己感染艾滋病病毒或患有艾滋病而卖淫、嫖娼或者故意不采取防范

措施与他人发生性关系致人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以故意伤害罪定罪；未致人感

染艾滋病病毒的，以传播性病罪定罪，并从重处罚；

2.明知他人感染艾滋病病毒或患有艾滋病而隐瞒情况，介绍与他人发生性关系，

致人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以故意伤害罪的同犯论处；明知他人感染艾滋病病毒

或患有艾滋病，介绍其卖淫，同时构成卖淫罪、故意伤害罪的，依照处罚较重

的规定从重处罚。

艾滋病相关法律法规



"四免一关怀"

①农村居民和城镇未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等医疗保障制度的经济困难人员中的艾滋病病人，

可到当地卫生部门指定的传染病医院或设有传染病区(科)的综合医院服用免费的抗病毒药物，

接受抗病毒治疗;

②所有自愿接受艾滋病咨询和病毒检测的人员，都可在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各级卫

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医疗等机构，得到免费咨询和艾滋病病毒抗体初筛检测;

③对已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孕妇，由当地承担艾滋病抗病毒治疗任务的医院提供健康咨询、

产前指导和分娩服务，及时免费提供母婴阻断药物和婴儿检测试剂;

④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通过多种途径筹集经费，开展艾滋病遗孤的心理康复，为其提供

免费义务教育

艾滋病相关法律法规



"四免一关怀"

 "一关怀"：指的是国家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提供救治关怀，各级政府将经济困

难的艾滋病患者及其家属，纳入政府补助范围，按有关社会救济政策的规定给予生活补助;

扶助有生产能力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从事力所能及的生产活动，增加其收入。

艾滋病相关法律法规



特别提醒： 

《传染病防治法》和《艾滋病防制管理条例》规定：

1.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故意泄露患者隐私。

2.艾滋病患者享有就业、教育、就医等基本人权，任何单位、个人不

得歧视艾滋病患者。

艾滋病相关法律法规



医疗机构工作要求



1.皮肤性病科、肛肠科、泌尿外科等重点科室加强检测宣传;并主动提

供检测服务，落实“全员检测”。

2.具备健康体检资质的医疗卫生机构为公共娱乐场所、宾馆、酒店等

重点公共场所从业人员提供艾滋病检测咨询服务。

3.通过官网、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开展艾滋病、丙肝防治线上宣传，每

季度不少于1次。

宣传与检测



4.规范管理艾滋病、丙肝抗体检测，落实“逢阳必检”要求。

发现HIV初筛阳性样品后，填写《HIV相关信息收集表》，并在本周五

上午、下周一上午送检确证血样；不迟送、漏送、漏报，。

对检测发现的丙肝抗体阳性者要及时进行核酸检测，落实“核酸全覆

盖策略”。

5.定期组织开展艾滋病、丙肝诊疗服务全员培训。

宣传与检测



根据传染病法要求，各医疗卫生机构应严格按照相关规范进行传染诊

断，发现艾滋病、丙肝病例24小时内进行传染病报告（疫情网）。

艾滋病诊断规范：《艾滋病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诊断》(WS 293-2019)

丙型肝炎诊断规范：《丙型肝炎诊断》（WS 213—2018）

诊断与报告



《艾滋病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诊断》(WS 293-2019)

诊断原则：HIV/AIDS的诊断原则是以实验室检测为依据，结合临床表

现和参考流行病学资料。

HIV抗体和病原学检测是确诊HIV感染的依据；流行病学史是诊断急性

期和婴幼儿HIV感染的重要参考；CD4+T淋巴细胞检测和临床表现是HIV感

染分期诊断的主要依据；AIDS的指征性疾病是AIDS诊断的重要依据。

诊断与报告



《艾滋病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诊断》(WS 293-2019)

符合下列一项者即可诊断：

a) HIV抗体筛查试验有反应和HIV抗体确证试验阳性；

b) HIV抗体筛查试验有反应和核酸定性试验阳性；

c) HIV抗体筛查试验有反应和核酸定量试验>5000 CPs/mL；

d) 有流行病学史或艾滋病相关临床表现，两次HIV核酸检测均为阳性；

e) HIV分离试验阳性。

诊断与报告



《艾滋病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诊断》(WS 293-2019)

注意：通常情况医疗机构具备HIV抗体初筛检测资质，HIV抗体初筛检

      测阳性不能直接作为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依据。需上送样品到顺

      德疾控进行HIV抗体确证检测，以明确感染状态。

      

诊断与报告



《丙型肝炎诊断》（WS 213—2018）

诊断原则：依据流行病学史、临床表现、生化学检查以及抗-HCV阳性

结果做出临床诊断。依据HCV RNA阳性结果做出确诊。

对于确诊病例，根据明确的暴露时间、HCV RNA、抗-HCV阳性结果出现

的时间顺序，以及肝组织学和影像学及其他辅助检查结果，可以区分为急

性、慢性丙型肝炎及丙型肝炎肝硬化。

      

诊断与报告



《丙型肝炎诊断》（WS 213—2018）

 临床诊断病例：抗-HCV阳性且符合下列任何一项

  a) 有流行病学史中任一项；

  b) 有临床表现；

  c) 有生化学异常检查结果。     

诊断与报告



《丙型肝炎诊断》（WS 213—2018）

确诊病例： 血液 HCV RNA 检测结果为阳性的病例。

急性丙型肝炎：HCV RNA 阳性且符合下列任何一项：

    a) 有明确的就诊前 6 个月以内的流行病学史；

    b) 临床表现呈现急性丙型肝炎的特征；

    c) 肝组织病理学检查呈现急性丙型肝炎的特征；

    d) 其他辅助检查呈现急性丙型肝炎的特征；

    e) 抗-HCV 检测结果阴性，且排除免疫抑制状态。

诊断与报告



《丙型肝炎诊断》（WS 213—2018）

确诊病例： 血液 HCV RNA 检测结果为阳性的病例。

慢性丙型肝炎：抗-HCV 及 HCV RNA 均阳性，且符合下列任何一项：

a) HCV 感染超过 6 个月，或有 6 个月以前的流行病学史；

b) 临床表现呈慢性丙型肝炎的特征；

c) 肝组织病理学检查呈慢性丙型肝炎的特征；

d) 影像学及其他辅助检查呈慢性丙型肝炎的特征；

e) 流行病学史或感染时间不详，已排除急性丙型肝炎。

诊断与报告



注意：

1.只有抗-HCV阳性，不应直接作临床诊断。

2.确诊病例应在出具HCV RNA检测阳性结果24小时内进行网络报告。

诊断与报告



职业暴露处置



定义： 

    医务人员、公安、司法干警等人员在职业活动中意外被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艾滋病病人的血液、体液污染了皮肤或

粘膜，或者被含有艾滋病病毒的血液、体液污染了的针头及

其他锐器刺破皮肤，或者被携带艾滋病病毒的生物样本、废

弃物污染了皮肤或粘膜及其他有可能被艾滋病病毒感染的情

况。

职业暴露处置



      

   
1.预防为主：掌握艾滋病防治知识，提高防护意识和应急处置技能。

2.严格管理：严格按照有关制度执行报告、处置工作。

3.属地负责：区（县）负责艾滋病病毒职业暴露的预防与处置组织工作。

4.部门协调：公安、司法部门协助卫生部门开展相关工作。

5.反应迅速：按照“早发现、早报告、早评估、早服药、定期随访”的
原则，一旦发现职业暴露，快速反应，就地处理、阻断。

职业暴露处置



机构职责：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承担暴露后感染危险性评估咨询、预防性治疗、实验室
检测、收集和保存接触暴露源的相关信息、信息登记报告以
及随访检测等工作。

    负责本辖区医务人员、公安干警等工作人员的职业暴露
后处理培训及技术指导。

职业暴露处置



机构职责：南方医科大学顺德医院

   负责区内艾滋病病毒职业暴露预防性用药的计划申请、

供应、储备和管理。

    按要求做好用药指导、服药前后咨询及药物的分发等工

作。

职业暴露处置



机构职责：各医疗单位

      

     

 

      

      

   

    负责做好本单位工作人员的培训和个人防护，建立工作

人员艾滋病病毒职业暴露档案；

    协助区疾控中心做好流行病学调查、随访等处置工作；

做好有关卫生宣传教育和职业暴露者的心理辅导工作。

职业暴露处置



紧急局部处理：

1.用肥皂和水清洗沾污的皮肤，用生理盐水冲洗粘膜。

2.如有伤口，应从近心端向远心端轻柔挤压伤处，尽可能挤出
损伤处的血液，再用肥皂水、流动的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

3.受伤部位的消毒：伤口应用消毒液（如70%酒精，0.2～0.5%
过氧乙酸，0.5%碘伏等）浸泡或涂抹消毒，并包扎伤口。

职业暴露处置



暴露后评估：
    发生职业暴露时，暴露人员应在1小时内向所在单位报告，

所在单位应在2小时内向区疾控中心报告。暴露人员在所在单

位负责人员陪同下及时前往区疾控中心进行暴露处置。

    区疾控中心对其暴露的级别和暴露的病毒载量水平进行评

估和确定。

职业暴露处置



预防性用药：

    根据暴露级别和暴露源严重程度，进行预防性服

药安排。

职业暴露处置



粘膜或可能
有损伤的皮肤

量小
暴露时间短

暴露的类别

刺、刮伤皮肤

不需要PEP

只粘染完整的皮肤

危险度暴露量

量大
暴露时间长

1级暴露 2级暴露 3级暴露

暴露物为血液、体液或含血液体液的器具

高危：皮肤刺、割伤，损
伤程度较重、伤口较深，
可见血液等

低危：表皮刮伤，
浅度针刺等

2级暴露



HIV阴性
HIV阳性 暴露不明

HIV暴露源级别
1（轻度）

暴露源的HIV滴度高
（有症状，CD4计数低

HIV暴露源级别
2（重度）

暴露源严重程度

无需PEP

暴露源的HIV滴度低
（无症状，CD4计数高）

HIV暴露源级别
不明



预防性用药：

暴露级别 暴露源类型 推荐方案

一级 轻度 不使用PEP

一级 重度

三联用药程序二级 轻度

二级 重度

三级 轻度或重度

二级或三级 不明 不使用PEP/三联用药程序

职业暴露处置



后续监测：

   暴露后6个月内对暴露者定期开展艾滋病病毒抗体检测，

即分别在暴露当天，暴露后第4周、第8周、第12周及第6

个月检测。对于暴露者存在基础疾患或免疫功能低下，产

生抗体延迟等特殊情况的，随访监测期可延长到12个月。

职业暴露处置



专病管理

 专人负责 艾滋病 疫情报告和随访工作：

1.确保网络报告的及时性和信息准确性；

2.按要求开展首次流调工作，首次流调率达到100%；

3.做好转介工作，抗病毒治疗转介比例要达到100%，报告30天内抗病

毒治疗比例达到80%；

4.完成首次随访工作第2-3周开展回访工作，积极动员患者接受治疗。



专病管理

 丙肝管理工作：

1.及时进行丙肝报告卡“查重”工作，并填写“追踪”信息。

2.对急性丙肝病例、5岁以下儿童病例和聚集性疫情开展流行病学调查，

及时将调查信息填写至丙肝防治信息系统。

3.对检测发现的抗体阳性者要及时进行核酸检测，核酸检测率达80%

以上。



感谢聆听


